
摩托车科目二、科目三考场项目建设合同 

 

甲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局 

乙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荣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有关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有关事宜达

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项目 

《博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选聘供应商建设摩托车科目二、科目三考

场项目（第一合同包—博乐市）》 

二、工程期限 

1、科目二考场：2021 年 6 月 1日前竣工完成，自考场经博州公

安局交警支队验收合格，达到使用要求； 

2、科目三考场：2021 年 12月 30 日前竣工完成，自考场经博州

公安局交警支队验收合格，达到使用要求。 

三、工程造价 

乙方工程项目造价为叁拾壹万元人民币，资金由乙方自行承担建

设完成；由甲方对考场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报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

队并接入考试监管平台。 

四、质量标准 

乙方建设项目要依据摩托车驾驶人考场及其设施应当符合《机动



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规范》(GA1029-2012)、《机动车驾

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1028-2012)、《机动车驾驶人考试

监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1027-2012)、《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

和考试系统使用验收规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摩托车驾驶人考场

建设指导意见》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考试工作规范要求等行业标准。

并获取博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对该考场验收合格通过的批文。 

五、服务要求 

1、乙方建设的摩托车科目二、科目三考场项目须按照全区统一

的技术标准和相关要求，建设完善摩托车驾驶人考试智能化音视频和

数据监管系统，接入所在地地级车管所考试监管平台，并按照甲方的

要求保证系统正常使用； 

2、国家以及自治区有关考试场建设的相关标准修订后，乙方须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驾驶人考试场的改造升级工作； 

3、乙方须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驾驶人考试场服务，

保证考试服务质量； 

4、乙方须严格执行驾驶人考试相关纪律规定。不得私自调整考

试系统参数、降低考试标准、不按规定组织考试、参与或变相参与考

试舞弊等行为。 

    六、竣工验收 

1、在进行竣工工程验收中，如发现工程质量或标准不符合规定，

乙方应负责整改或返工，并在双方议定的措施和期限内完成。 



2、乙方保证全部按合同条款规定的内容和完工期限向甲方提供

合格的科目二、科目三考场，并承担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合同期内，甲方可随时监督乙方的建设项目，对存在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 

2、对乙方不按规定履行合同的，甲方可根据合同约定视情提出

处理意见，通报乙方。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得将驾驶人考试场服务项目委托

给第三方，如实报告考场情况。 

2、乙方需按时、按标准提供考试场服务，提供热情、周到、高

效、便捷的务，保证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方便各族群众参加驾驶人

考试。 

八、法律后果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损失的，需

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甲方如未按照乙方的工程进度不能及时提供有关建设项目资

料，造成乙方工程进度停工所受损失，均由甲方负责承担责任。 

2、乙方承揽建设工程的质量达不到甲方约定要求的，乙方要无

偿修理、返工或重做，重建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3、因工程未按合同建设期限完工造成甲方不能如期投入考试使

用的，造成损失的，乙方要按工程总造价的 3%支付甲方违约金。因

乙方原因有其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终止考场使

用合约，并赔偿因其违约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4、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未达成协议的，可以向博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正本一式 伍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备案 壹 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